企业注销“证照联办”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乌拉特中旗范围内正常状态下解散事宜的各类企业注销。
二、事项内容

以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注销为例，包括：税务登记注销、医保登记注销、企业登记注销、社保登记注销、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注销、商务备案注销、海关备案注销和涉及相关许可/备案证（食品生产许可、食品经营许可、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登记、药品零食企业经营许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注销16个涉企办事事项。
三、申请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及申请条件
	获取方式
	说明

	营业执照注销

	1、企业注销“证照联办”一张表单
	提交或

自动生成
	注：已共享企业清税信息，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清税证明文书；领取了纸质版营业执照的，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2、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简易注销提交《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提交或

自动生成
	

	3、清算报告（简易注销无需提交）
	提交
	

	4、通过报纸发布债权人公告的，提交依法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公告的无需提交）
	提交或系统调取
	

	税务注销

	1、《清税申报表》或《注销税务登记申请审批表》
	提交或系统调取
	注：对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免予提供相应证件、资料或复印件。

	2、经办人身份证件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医保注销（简易注销无需办理）

	1、统一社会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提交或数据共享

	市场监管部门推送到医保部门或线下提交

	2、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盖章）
	
	

	3、单位合并、分立、集散、破产的法定证明材料
	
	

	社保注销（简易注销无需办理）

	申请条件：企业提供社保注销申请。
	提交或数据共享
	市场监管部门推送到社保部门

	住房公积金注销（简易注销无需办理）

	1、市场监管部门准予注销登记的通知（原件）
	提交或数据共享

	市场监管部门推送到住房公积金部门或线下提交

	2、《住房公积金减少人员清册》（原件1份，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公章）
	
	

	3、经办人身份证件
	
	

	相关许可/备案证的注销

	申请条件：许可/备案证（食品生产许可、食品经营许可、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登记、药品零食企业经营许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原件缴回及提交相关法定材料
	提交
	


四、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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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方式

1、线上全程电子化登记

2、线下综合窗口（一窗）纸质材料收件受理

六、办理时限

0.5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

无

八、办理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海流图大街北路与云英街交汇处东北角北疆明珠商业A座1号楼政务服务中心1楼1-3号窗口、15-20号窗口

九、咨询方式

1.现场咨询：旗政务服务中心

2.电话咨询：0478-2269129、0478-2269125、0478-5699899。

十、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3：00--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进程及结果查询

http://117.161.154.157:7011/psout/jsp/gcloud/psout/network/web/popup/bljd.jsp
十二、结果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或者邮寄



